《慈溪市政府投资项目小额工程电子化

交易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规范依法必须招标限额以下的项目交易行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招标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市住建局联合市交管办拟定了《慈溪市政府投资项目小额工程电子化交易办法（试行）》。

二、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项目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包括绿化养护）、装饰装修等工程施工项目的交易。

（二）发包方式：对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包括绿化养护）、装饰装修等工程施工类别小额工程可实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发包人登录电子化交易系统发包，邀请录入电子化交易系统的施工单位参加竞标，潜在竞标人在确认接受邀请后即可获取发包文件，并参加竞标。为保证充分竞争，发包人邀请家数应达到录入总数的60%及以上。

（三）参加小额工程竞标的单位应符合的条件：

1.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有国家规定的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施工企业等）；

3.具有承担工程项目相匹配的履约能力（具体由行业主管部门审核）；

4.企业按要求录入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企业状态显示为“录入完成”（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施工企业等）；

5.按规定已办理企业人工工资支付担保手续；

6.企业在截至申请录入时无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资格限制。

（四）对录入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其从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清退：

1.因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或分包商工程款被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

2.有行贿、受贿、串标、转包、挂靠或暴力抗法等行为被相关单位认定的；

3.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拒签合同，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或不按期履行承包合同的；

4.拒绝参加主管部门组织的抢险救灾的；

5.提交的有关资料、数据不实，弄虚作假的；

6.企业在截至申请录入时有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资格限制；

7.一个年度内接受邀请后不参加竞标，累计达3次及以上的；

8.发包人在项目结束后反映承包商的进度、质量、安全等方面未按承包合同履约，经核实情况属实的；

9.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三、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2021年5月12日起施行。市公共资源交管办和市住建局于2020年12月3日印发的《关于我市部分小额建设工程采用电子竞价的通知》同时废止。

四、解读单位及解读人

解读单位：慈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解读人：陈勇，联系电话：63029079
